
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印发《中央级新购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科教〔2019〕1号

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规范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工作，减

少重复浪费，促进资源共享，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依

据《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等规定，财政部会同

科技部研究制定了《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

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

财政部 科技部

2019年 1月 8日



附件

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查重评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

工作，减少重复浪费，促进资源共享，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依据《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

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等规定，对

中央和地方所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科研机构利用中

央财政资金申请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实施查重评议，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是指利用中

央财政资金购置的单台（套）价格在 2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及其他科技活动的科研仪器设备。

“查重评议”是指有关单位申请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预算时，提请负责审核批复仪器设备购置事项预算的部门或

单位（以下简称组织查重部门）按本办法规定对新购大型科

研仪器设备的学科相关性、必要性、合理性等进行评议，从

源头上避免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提高利用效率。

第三条 有关单位申请购置大型科研仪器经费预算时，

需提请组织查重部门进行查重评议并提交购置申请报告。购

置申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拟购仪器设备基本情况、购置的

必要性以及本单位同类仪器设备保有和运行开放情况等（概



要模版附后）。

第四条 组织查重部门是查重评议工作的责任主体，负

责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利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

型科研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中仪器设备数据和相关信息

开展，并将查重评议结果作为批准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事

项的重要依据。

组织查重部门要改进服务和管理，统筹做好与项目评审、

预算审核等工作的衔接。

第五条 查重评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申购单位相关学科发展和承担科研任务需要购置

仪器设备的必要性。

（二）申购单位及所在地区（一般指所在的直辖市、省

会城市或地级市，下同）同类仪器设备的保有情况（包括分

布情况、共享情况、利用情况及年平均有效机时）。

（三）申购仪器设备功能及相关技术指标的先进性、适

用性、合理性。

（四）申购单位实验队伍支撑情况。

（五）申购单位物理条件（安置地点、水电环境等）支

撑情况。

第六条 查重评议的原则包括：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议购置：

（一）申购单位及所在地区无同类仪器设备或有同类仪

器设备但其功能无法满足当前研究需要。

（二）申购单位及所在地区虽有同类设备但机时饱满



（原则上年平均机时达 1200小时以上），无法满足当前研究

需要。

（三）申购单位及所在地区虽有同类仪器设备，但由于

实验性质和条件所限不适合共享。

（四）申购仪器设备为在线仪器设备或对已有设备的配

套和升级改造等。

具有下述情况之一的不建议购置：

（一）申购单位及本地区现存同类仪器设备较多且功能

可以满足当前研究需要，可以通过共享支撑当前研究（一般

按照现有共享仪器设备利用机时不足 1200小时来判断）。

（二）申购仪器设备与本项目的研究方向不符。

（三）对申购仪器设备刻意拆分、打包或未使用规范名

称。

（四）申购单位缺乏合适的专职/兼职实验管理人员、仪

器设备操作人员。

第七条 组织查重部门自行开展查重评议的，要根据本

办法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采取委托第三方评议机构开展的，

应要求第三方评议机构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充

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遴选符合条件的专家，公平、公正、高

效地开展评议工作。

第八条 组织查重部门应将查重评议的结果，及时反馈

有关单位。

第九条 有关单位对查重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应提请组

织查重部门进行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条 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等负责查重评议制度设计，

推进完善国家网络平台管理，对组织查重部门、第三方评议

机构等开展查重评议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第十一条 对有关单位提交虚假材料申购仪器设备等行

为、组织查重部门未按规定开展查重评议等行为，以及第三

方评议机构徇私舞弊等行为，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

扣减仪器设备购置预算、计入法人单位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

录等方式，予以惩戒。

第十二条 为应对应急突发事件需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的，可不进行查重评议。涉及国防领域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购置，不适用本办法。购置单台（套）价格在 200万元人民

币以下的，有关单位要合理统筹利用仪器设备资源，减少重

复购买，提高资源和资金利用效率。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中央

级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财教〔2004〕33号）同时废止。

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申请报告（概要模版）

附：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申请报告



（概要模版）

一、科研仪器设备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名称、型号、

功能、产地国别、数量、单价、经费预算和来源、采购方

式以及供货来源等。

二、科研仪器设备购置必要性。主要包括：该仪器设备

适用的科研领域和对当前科研工作的作用。

三、本单位现有同类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使用管理情况。

主要包括：本单位现有同类仪器设备的购置年代、型号、

原值、使用情况（含年平均有效机时、开放共享、平均报

废时间等）以及本单位科研仪器设备运维保障情况等。

四、本单位现有实验队伍支撑情况。主要包括：本单位

配备专职/兼职实验管理人员和仪器设备操作人员的总人

数、资质状况、日平均有效工作时长、培训学习情况等。

五、开放共享方案。主要包括：本单位对于拟购置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有关安排。


